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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38 证券简称：道恩股份 公告编号：2025-146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6日（星期五）14:30。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26日上

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26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地址：山

东省烟台市龙口市振兴路北首道恩经济园工业园区）。

（5）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于晓宁先生。

（7）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2、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12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96,067,
979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不含公司回购的股份，下同）的

62.5059％。其中：

①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275,015,4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8.0613％；

②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2人，代表股份21,052,4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444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2人，代表股份21,052,481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44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2人，代表股份21,052,4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4446％。

（3）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

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宁波爱思开合成橡胶有限公司80%股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

同意

票数（股）

295,943,579

20,928,081

比例（%）

99.9580

99.4091

反对

票数（股）

118,900

118,900

比例（%）

0.0402

0.5648

弃权

票数（股）

5,500

5,500

比例（%）

0.0019

0.0261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

同意

票数（股）

21,202,796

20,902,696

比例（%）

99.2985

99.2885

反对

票数（股）

141,585

141,585

比例（%）

0.6631

0.6725

弃权

票数（股）

8,200

8,200

比例（%）

0.0384

0.0390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道恩集团有限公司、韩丽梅、宋慧东、蒿文

朋、田洪池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的股份数为274,715,398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钟茹雪、张晓武

3、结论性意见：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

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

五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838 证券简称：道恩股份 公告编号：2025-147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

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5年 12月 19日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等形式向各位董事发

出，会议于2025年12月26日以现场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

际出席 9名。会议由董事长于晓宁先生召集和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

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交易协议之补充

协议的议案》

经交易各方协商，各方拟对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事项进行调整，并签署附条

件生效的《关于山东道恩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购买之业绩补偿协议的补充协

议》。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于晓宁、韩丽梅、王永放、宋慧东已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

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

要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对《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

订稿）》及其摘要进行了相应的修订与更新。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于晓宁、韩丽梅、王永放、宋慧东已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

审议。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25年第七次专门会议审查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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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的审核问询函回复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的方式收购山东道恩钛业股份有限公司100%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

简称“本次交易”）。

公司于 2025年 11月 14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山东道恩高分

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审核

问询函》（审核函〔2025〕130024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根据《审核问询函》的要求，就相关事项进行了逐项说

明、论证和回复，并对本次交易草案进行了相应的修订、补充和完善。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2月 2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

本次交易尚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并取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

复，最终能否通过审核、取得注册，以及最终通过审核、取得注册的时间仍存在不

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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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修订稿）修订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的方式收购山东道恩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100%股

份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公司于 2025年 11月 14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山东道恩高分

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审核

问询函》（审核函〔2025〕130024号），公司会同本次交易相关方及中介机构对问

询函所列问题认真进行了逐项讨论核实，并对公司于 2025年 10月 30日披露的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进行了相应

的修订、补充和完善。

相较于2025年10月30日披露的重组报告书，本次主要修订情况如下：
章节

释义

重大风险提示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第五节 发行股份情况

第七节 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第八节 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分析

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第十二节 风险因素分析和风险提示

修订情况

补充相关释义

补充、更新重大风险提示事项，对部分风险调整排序

补充交易对方合伙制企业合伙人及实控人的股份锁定承诺

补充进口钛矿、钛渣情况；补充标的公司不同型号产品的差异情况；补充报
告期内各期前五大客户、供应商的基本情况及变动原因及与主要关联方的
关系情况；

补充说明计算业绩承诺扣除道恩钛业募投项目损益的具体方式

补充披露《于山东道恩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购买之业绩补偿协议的补充
协议》主要内容

补充承诺业绩与评估预测业绩差异及标的资产抵押情况

补充标的公司近期对外贸易政策情况；补充标的公司产品下游应用市场情
况；更新标的公司行业竞争格局情况；

补充、更新重大风险提示事项，对部分风险调整排序

除上述补充和修订之外，公司对重组报告书全文进行了梳理和自查，完善了

少许数字或文字内容，详见重组报告书楷体加粗部分内容。

特此公告。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601009 证券简称：南京银行 公告编号：2025-097
优先股简称：南银优2 优先股代码：360024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山大街 88号本公司河西总

部大楼四楼40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5

8,769,964,946

70.933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对所需审议议案进行投票表

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股东
会由本公司董事长谢宁主持。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本公司有签字权董事10人，列席8人，杨伯豪董事、吴弘独立董事因公务

原因未能列席本次会议；
2、本公司副行长、董事会秘书江志纯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再设立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65,919,100

比例（%）

99.9538

反对

票数

2,863,202

比例（%）

0.0326

弃权

票数

1,182,644

比例（%）

0.0136

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王厚印先生为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44,150,082

比例（%）

99.7056

反对

票数

25,196,020

比例（%）

0.2872

弃权

票数

618,844

比例（%）

0.0072

3、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王遥女士为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66,889,296

比例（%）

99.9649

反对

票数

2,247,173

比例（%）

0.0256

弃权

票数

828,477

比例（%）

0.0095

4、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67,161,374

比例（%）

99.9680

反对

票数

2,264,392

比例（%）

0.0258

弃权

票数

539,180

比例（%）

0.006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

3

4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王厚印先生为南京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王遥女士为南京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聘请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2,110,958,201

2,133,697,415

2,133,969,493

比例（%）

98.7918

99.8560

99.8687

反对

票数

25,196,020

2,247,173

2,264,392

比例（%）

1.1791

0.1051

0.1059

弃权

票数

618,844

828,477

539,180

比例（%）

0.0291

0.0389

0.025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金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夏维剑、喻湘宁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
格合法有效，会议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形成的
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简称: 南京银行 证券代码: 601009 编号: 2025-100
优先股简称：南银优2 优先股代码：360024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25年12月26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在本公司河西总部大楼召开。会议通知及会
议文件已于 2025年 12月 1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谢宁董事长主持了会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到有表决权董事 10人，实到董事 9人，杨伯豪董事因公务原
因，书面委托谢宁董事长代为投票。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
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南京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对如下议案进行了审议并表决：

一、关于聘任朱钢先生为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合规官的议案
同意聘任朱钢先生为本公司首席合规官，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十

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该议案已经本公司董事会提名及薪酬委员会事前认可。
朱钢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同意10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二、关于聘任印建军先生为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业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印建军先生为本公司业务总监，任期自监管机构核准其任职资格

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该议案已经本公司董事会提名及薪酬委员
会事前认可。印建军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印建军先生的业务总监任职资格，尚需获得监管机构的核准。
同意10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特此公告。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朱钢先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1968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正高级经济

师。历任南京银行政策法规处副处长，办公室副主任，信贷业务处副处长，公司
业务部总经理，办公室主任，风险控制部总经理；南京银行行长助理，兼无锡分行
党委书记、行长；南京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兼苏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南京银
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执行董事；南京市企业联合会、南京市企业家协会常务理
事；南京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职业经理人）；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董
事；南京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职业经理人）；江苏省宏观经济学会理事。现任
南京银行党委副书记、第十届董事会执行董事、行长、财务负责人，中国金融学会
理事，江苏省金融学会理事，江苏省银行业协会副会长。

截至本文件披露日，朱钢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556,341股，不存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本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市
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
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
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与本公司其他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印建军先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1968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历任中国
建设银行南通如东县支行计划信贷科副科长，信贷管理科副科长，信贷经营科科
长，行长助理，副行长；中国建设银行南通港闸支行主要负责人，行长；中国建设
银行南通如皋市支行党委书记、行长；南京银行南通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公
司业务一部总经理，行长助理，副行长；南京银行盐城分行党委副书记（主持工
作）、纪委书记、主要负责人，党委书记、行长。现任南京银行南京分行党委书记、
行长。

截至本文件披露日，印建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本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
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
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
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与本公司其他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证券代码：601009 证券简称：南京银行 公告编号：2025-099
优先股简称：南银优2 优先股代码：360024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高级管理人员辞任情况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收到业务总监徐腊梅女

士提交的书面辞呈。徐腊梅女士因到龄退休原因请求辞去本公司业务总监职
务。本公司董事会接受其辞呈，根据本公司章程规定，该辞任自辞职报告送达董
事会时生效，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徐腊梅

离任职务

业务总监

离任时间

2025年12月26日

原定任期到期日

2027年1月8日

离任原因

到龄退休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否

具体职
务

/

是 否 存 在 未
履 行 完 毕 的

公开承诺

否

徐腊梅女士确认与本公司董事会无任何不同意见，亦无因本人辞任需知会
本公司股东及债权人的任何事项。截至本公告日，徐腊梅女士持有本公司股份
50,000股。徐腊梅女士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进行管
理。

本公司董事会对徐腊梅女士为本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高级管理人员辞任对本公司的影响
徐腊梅女士的辞任不会对本公司经营管理造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证券简称: 南京银行 证券代码: 601009 编号: 2025-098
优先股简称：南银优2 优先股代码：360024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不再设立监事会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前期已完成对《公司章程》的修

改，并已收到《江苏金融监管局关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修改公司章程的批
复》（苏金复〔2025〕428号），相关内容已于2025年11月29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自《公司章程》修改获监管核准之日起，本公司监事
会及其下设专门委员会、监事不再履行职责，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承接《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和监管制度规定的监事会职权。

2025年12月26日，本公司召开的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再设立监事会的议案》。自股东会通过之日起，本公
司不再设立监事会，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依法行使监事会相关职权；监事会下设
专门委员会同步撤销；与监事会运作和监事履职的相关制度同步废止；吕冬阳先
生、马淼女士、徐月萍女士、王家华先生、王国彬先生、黄涛女士、张吕林先生、郭
俊先生、戚梦然先生不再担任本公司监事及监事会相关职务，并确认其与本公司
无任何不同意见，亦无任何其他事项需通知本公司股东及债权人。本公司对各
位监事在任职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10月 29日披露了《关

于公司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
072），公司董事长钱志达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25,566,02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74%），计划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

或大宗交易方式共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1,428,21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公司董事唐月强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698,24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4%），计划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或

大宗交易方式共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674,560股（占公司总股本0.06%）；公司

董事会秘书钱柳华女士持有公司股份8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7%），计划

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方

式共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2%）。

公司于近日收到钱志达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数量触及1%暨减持计划

实施完成的告知函》及唐月强先生、钱柳华女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

完成的告知函》，钱志达先生、唐月强先生、钱柳华女士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已实施

完成，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钱志达

唐月强

钱柳华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

集中竞价交易

集中竞价交易

减持期间

2025 年 12 月 25 日-
2025年12月26日

2025年12月25日

2025年12月25日

减持均价

6.37元/股

6.42元/股

6.41元/股

减持股数（万股）

1,120.00

67.40

20.00

减持比例
（%）

0.98%

0.06%

0.02%

钱志达先生本次减持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减持价格区

间为6.31元/股-6.45元/股；唐月强先生本次减持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

得的股份或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股份，减持价格为6.42元/股；钱柳华女士本

次减持股份为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股份，减持价格为6.41元/股。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1）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钱志达

钱志明

刘清泉

钱少蓉

合计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225,566,028

32,519,450

193,046,578

214,182,400

53,545,600

160,636,800

384,000

96,000

288,000

1,900,640

1,900,640

0.00

442,033,068

88,061,690

353,971,378

占总股本比例（%）

19.74%

2.85%

16.89%

18.74%

4.69%

14.06%

0.03%

0.01%

0.03%

0.17%

0.17%

0.00%

38.68%

7.71%

30.97%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214,366,028

21,319,450

193,046,578

214,182,400

53,545,600

160,636,800

384,000

96,000

288,000

1,900,640

1,900,640

0.00

430,833,068

76,861,690

353,971,378

占总股本比例（%）

18.76%

1.87%

16.89%

18.74%

4.69%

14.06%

0.03%

0.01%

0.03%

0.17%

0.17%

0.00%

37.70%

6.73%

30.97%

注: 上述表格中相关比例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有差异的系四舍五入所

致。

（2）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唐月强

钱柳华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2,698,240

674,560

2,023,680

800,000

200,000

600,000

0.24%

0.06%

0.18%

0.07%

0.02%

0.05%

2,024,240

560

2,023,680

600,000

0

600,000

0.18%

0.00%

0.18%

0.05%

0.00%

0.05%

二、权益变动比例触及1%整数倍的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钱志达

浙江省海宁市******

2025年12月25日至2025年12月26日

股票简称

变动类型（可
多选）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A股

合 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姓名

钱志达

钱志明

刘清泉

钱少蓉

合计

注: 上述表格中相关比例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有差异的系四舍五入所致。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
承诺、意向、计划

兄弟科技

增加□ 减少√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公司于2025年10月29日披露了《关于公司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股份的

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72）。公司董事长钱志达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25,566,02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74%），计划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
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共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1,428,21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钱志达先生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和相关承诺一
致，减持数量在已披露的减持计划范围内，目前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减持股数（股）

11,200,000

11,200,000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225,566,028

32,519,450

193,046,578

214,182,400

53,545,600

160,636,800

384,000

96,000

288,000

1,900,640

1,900,640

0.00

442,033,068

88,061,690

353,971,378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占总股本比例（%）

19.74%

2.85%

16.89%

18.74%

4.69%

14.06%

0.03%

0.01%

0.03%

0.17%

0.17%

0.00%

38.68%

7.71%

30.97%

002562

有√ 无□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214,366,028

21,319,450

193,046,578

214,182,400

53,545,600

160,636,800

384,000

96,000

288,000

1,900,640

1,900,640

0.00

430,833,068

76,861,690

353,971,378

减持比例（%）

0.98%

0.98%

占总股本比例（%）

18.76%

1.87%

16.89%

18.74%

4.69%

14.06%

0.03%

0.01%

0.03%

0.17%

0.17%

0.00%

37.70%

6.73%

30.97%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
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
股份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是□ 否√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是□ 否√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及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三、其他相关说明

1、钱志达先生、唐月强先生、钱柳华女士本次减持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

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

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 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同时亦未违反相关减持承诺。

2、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减持股份情况与此

前已披露的意向、减持计划一致，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

不存在违规情形。

四、备查文件

《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关于减持股份数量触及1%暨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股票代码：002562 股票简称：兄弟科技 公告编号：2025-084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暨股份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3日披露了

《关于独立董事因非本公司事项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40）。近日，公司收到独立董事李玉敏先生通知，其已于2025年12月

2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西监管局（以下简称“山西证监局”）作出

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5]3号）。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李玉敏先生此前在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原重工”）担任独

立董事期间，因太原重工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被山西证监局认定为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十万元罚款。

李玉敏先生自2023年1月至今担任公司独立董事，上述行政处罚事项与公

司无关，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356 证券简称：赫美集团 公告编号：2025-046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因非本公司事项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证券代码：000983 证券简称：山西焦煤 公告编号：2025-053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因非本公司事项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西监管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独立董事李玉敏先生通

知，其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西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5〕3号）。其在太
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原重工”)担任独立董事期间，因太原重工信息披露违法
违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被给予警告，并处以10万元罚款。

上述行政处罚事项与本公司无关，不会对本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系统升级暂停服务的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为更好地提升服务质量，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将于2025年12月31日17:00至2026年1月1日23:00进行

系统维护升级。期间，本公司网站将暂停服务。由此给您带来的不

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7日


